关于开展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第一届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投入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进我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根据2023年度工作计划，经研究决定开展我校第一届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及名额
在我校工作2年以上，承担过2门及以上必修课的专职专任教师均可参加评选，推荐名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单位本学年专职专任教师总数的5%，不得少于1人。
二、奖项设置及奖励等级
1.设立一、二、三等奖，一等奖比例20%，二等奖比例30%，三等奖比例50%。
2.学校向所有获奖者颁发证书，并依据《教学资助与奖励办法》给予相应奖励。
三、评选条件
具体评选条件详见《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办法》。
四、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
评选按照个人申报，各教学单位初评推荐，学校复评及公示的程序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1.个人申报及院（部）初审阶段（2023.04.06-2023.04.24）
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向所在院（部）提出申请，学院（部）要依据申报条件对教师的申报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并根据教师授课质量情况择优推荐，组织满足条件的教师填写《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推荐表》，并以院（部）为单位提交《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汇总表》。质控办对申报教师的参评资格进行审查，一旦发现发现有不符合条件的被推荐人，将取消其评奖资格，且不予候补。
2.评选阶段（2023.04.25-2023.06.24）
[bookmark: _GoBack]学校成立由主管校长任组长，质控办主任、教务处处长、督导组组长任副组长，校级督导、院（部）评审专家为组员的评选小组。评选小组根据各单位提供的教师课表对每位参评教师进行集中听评课（可以随堂进行），其中理论课听评课次数不少于2次，实践环节检查次数不少于1次，并填写《日常教学资料考核评分表》、《理论课堂教学评分表》、《实践（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教学环节评分表》。
3.评价结果汇总阶段（2023.06.25-2023.06.31）
质控办对被推荐教师的理论教学评价、实践教学评价、教学资料评价等结果进行汇总，形成综合考评意见，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审。
4.公示阶段（2023.07.01-2023.07.03）
经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综合审议后，将评选结果向全校公示，公示期3天。
五、有关要求
1.各教学单位要按照《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办法》要求，积极组织本单位教师参加教学质量优秀奖的评选。
2.学院（部）成立的评审小组成员应不少于5人。
3.评选采取集中听评课方式进行，各教学单位要保证推荐教师课表的准确性。
4.各教学单位于4月25日前以院（部）为单位提交以下材料：
（1）《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推荐表》、《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汇总表》；
（2）相关佐证材料：参评教师承担的教研教改课题、发表的教研教改论文、出版的教材、教学获奖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附件：
1.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办法（试行）
2.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推荐表
3.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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